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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实质性会议 

2013 年 7 月 1 日至 26 日，日内瓦 

社会与人权问题：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 
 
 
 

  2013年 2月 12日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秘书长的普

通照会 
 
 

 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谨向联合国秘书长致意，并谨通知秘

书长，根据 1957 年 11 月 26 日大会关于建立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方案执行

委员会的第 1166(XII)号决议，并根据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其后通过的关于

扩大执行委员会的决议，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希望申请加入执行委员会。 

 作为世界上难民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阿富汗十分了解难民安全、有序、逐

步和自愿返回家乡的挑战。阿富汗与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

公署密切合作，同心协力，使大约 600 万难民返回家乡，成为现代史上规模最大

的遣返活动之一。尽管取得了这一里程碑进展，但仍有将近 300 万阿富汗人流落

在邻国。 

 几十年来，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努力确保可持续地安置难民，其在这方

面的奋斗和经验使其坚信，阿富汗加入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方案执行委员会

后，将能在保护和促进难民权利方面发挥独特而积极的作用。 

 阿富汗常驻代表团将感谢联合国秘书长对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扩大执

行委员会成员一事以及上述提案给予有利的考虑。 

 请将本普通照会作为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